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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年6月17日9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進修部部務會議審議通過  

學年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  
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
類別 科          目 

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
科          目 

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

科      

目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

科    

目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

總

計 

行銷管理實務專題 3 3   碩士論文  3 3 3 3           

人力資源管理實務專題 3 3   策略管理專題 3 3             

財務管理實務專題   3 3 碩士論文研討 1 1             

作業管理實務專題   3 3                

企業研究方法 3 3                  

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研討(一) 1 1                  

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研討(二)   1 1                

必

修 小計 10 10 7 7 小 計 7 7 3 3           

27 

學 

分 

組織理論與管理 3 3   經營管理實務 3 3             

統計應用研究 3 3   專案管理實務 3 3             

經營管理文獻研讀   2 2                

個案研究   3 3                

專案管理專題 3 3                  

科技管理實務專題   3 3                

共

同

選

修 小計 9 9 8 8 小計 6 6 0 0           

創業管理專題 3 3   零售管理專題 3 3             

網路行銷專題 3 3   顧客關係管理專題 3 3             

消費者行為專題   3 3 品牌管理專題   3 3           

組織行為專題 3 3   全球經營環境   3 3           

管理心理學專題 3 3   企業倫理實務專題   3 3           

非營利事業管理專題   3 3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專題 3 3             

人力資源規劃與發展   3 3 勞資關係專題 3 3             

領導學專題   3 3 公共關係專題   3 3           

專

業

選

修 創新管理專題 3 3   非營利組織人力資源管理專題   3 3           

最 

少 

應 

修 

9 

學 

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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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2頁共2頁

     研發管理專題 3 3   智慧財產權法專題 3 3        

商事法規   3 3 科技事業經營策略專題   3 3           

知識管理專題   3 3 企業風險管理專題   3 3           

服務管理專題 3 3   品質管理專題 3 3             

資料分析與決策   3 3 供應鏈管理專題   3 3           

投資學專題 3 3   公司理財專題 3 3             

管理會計專題 3 3   國際財務管理專題 3 3             

財務報表分析 3 3   內部控制專題 3 3             

金融機構與市場專題   3 3 企業評價專題 3 3             

財務研究方法   3 3 投資組合管理專題   3 3           

     公司治理與企業併購專題   3 3           

小 計 30 30 27 27 小                 計 30 30 30 30           

其他科目     其他科目               其

他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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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頁 

一、畢業學分：畢業學分數為 36 學分（含必修 27 學分、共同選修或專業選修 9 學分）。 

二、先修科目：(ㄧ)經濟學、(二)會計學 

1.大學時已修過先修科目各三學分或以上且成績及格者，該科目不必補修，否則須於碩一選修本校開設之「經濟學」及「會計學」各 3 學分或以上。 

2.如大學時已修之科目名稱稍有差異（如經濟學與經濟學概要），可提繳相關證明文件 (如原修讀學校所開具之包含「授課大綱」之修課證明)， 

經本所審查通過後，得免予補修。 

三、補修規定：論文指導教授有權指定學生補修相關課程，所補修之科目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。 

四、其他科目：前頁課程標準所列之其他科目指經本院院務會議核准之科目。 

五、畢業條件：參加經營管理相關研討會、教育訓練，參與及協助本系所辦理之學術研討、所務發展、參觀訪問等活動至少 4 次或論文發表 1 次。 

六、每學期修習學分數：一年級第一學期為 6-16 學分；其餘各學期為 3-16 學分。   

七、經營管理實務學分，得以參加海外移地教學方式選讀之。 


